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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A_9C_E8_81_8C_E4_c65_581313.htm 莱芜职业技术学

院2009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 为了保证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2009年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学院和

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

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

章程适用于学院普通高职招生工作。 第二条 学院招生工作贯

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

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

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全称：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

代码：12330 第五条 学院地址：莱芜市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

凤凰路北首(济青高速南线莱芜高新区出口) 第六条 学院批准

成立时间及荣誉称号：学院前身创建于1952年，2000年10月由

山东省人民政府首批批准成为公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业务

管辖隶属于山东省教育厅。办学资金来源为莱芜市财政全额

拨款。2005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学院”，2006年被评为“

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第七条 办学层次：普通高职（

专科）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第九

条 学习形式：全日制 学制： 三年 第十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

校名称及种类：学生毕业颁发由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具印的教

育部统一印制的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第十一条 联系

方式： 联系部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通



迅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凤凰路北首 邮政编码

：271100 咨询电话：0634-6267441 6268696 6267072 传真

：0634-6268314 学院网址：http://www.lwvc.net E-mail

：lzyzb@163169.net 第十二条 办学基本条件： 办学历史：学院

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52年,至今已近57年。有着“诚信、自强

、务实、创新”和“厚德爱生，奉献社会”的文化底蕴。多

年来形成了“为学生成才创新创业服务”的优良传统。 办学

环境：学院位于“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享有“绿色钢

城”盛誉的莱芜市高新区，境内济青、泰莱、博莱、莱新四

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办学条件：学院

占地947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现有固定资产3亿元，实

验实习设备4600多万元，馆藏图书52万册。建有105个专业实

验室及实训室、68处校外实习基地。 师资力量：学院在职教

职工640人,全日制在校生9600人。专任教师455人,教授、研究

员22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18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

师217人。生物制药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系、学科专业：学院现设有机电系、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系

、经济管理系、师范教育系、艺术系6个系和粉末冶金学院、

软件学院2个学院。开设机电类、电子计算机类、生物制药类

、汽车技术类、信息管理类、新材料新能源类、经济管理类

、师范及文化艺术类等普通专科及对口高职专业39个。在专

业结构上以工科为主体，形成了以工科、经管、师范、艺术

、文物鉴定等学科相互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 办学水平：学

院设有山东省高职院校机械基础教学示范中心,机电一体化技

术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特色专业。生物制药专业被评为中央职

业教育生物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电工电子实训



中心被评为山东省重点支持的实训基地项目。设有新材料与

新能源、智能玩具、生物技术、投资与理财、软件技术5个研

究所。教师和学生共获得国家专利89项,省级课题22项。物理

学、机械制图、药用植物学、机械设计基础、数据结构五门

课程获省级精品课程。 毕业生就业：毕业生知识丰富、技能

优良、作风朴实、能力全面，深受市内及省内外等地用人单

位的青睐，一次性就业率较高，在全省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讨

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十四条 学院招生办公室是组织

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院各类招

生的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学院纪检委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六条 学院招生计划由山东省招生计划

主管部门审批，属国家统招计划，学院无任何计划外招生。 

第十七条 学院招生计划通过山东省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学院

招生简章、学院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及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学

院面向全国招生，2009年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教育厅批准

我院专科招生计划为3500人。其中，普通专科（高职）2950

人（山东2750人，黑龙江20人，吉林10人，辽宁20人，内蒙

古10人，河北20人，河南50人，陕西20人，安徽20人，山西20

人，新疆10人），山东省对口高职（专科）350人。 第四章 

录 取 第十九条 按教育部要求，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体制

，按考生德、智、体三方面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第二十

条 招生对象：普通高职（专科）招收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对口高职（专科）招收参加山东省高

等职业教育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 第二十一条 在高考成绩达



到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学院按照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规定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具体比例由山东省

招生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二条 对考生体检身体健康要求：

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文件规定。 第

二十三条 外语语种要求：专业语种不限。 第二十四条 男女比

例：报考各专业不限男女比例。 第二十五条 录取原则： （1

）采取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 按考生填报院

校的志愿确定录取资格。首先在上线的报考我院的第一志愿

考生中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录满我院计划数为止；

若上线第一志愿考生不足，则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第

二志愿考生。 （2）按报考我院的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确定

专业。 若第一专业志愿考生满足某专业计划，则本专业不再

录取第二、三专业志愿考生；若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不满足某

专业计划，则录取第二专业志愿考生，依此类推。 （3）志

愿间不采用分数级差，无相关科目的成绩要求。 （4）在第

一、二志愿均不能满足招生计划时，可从服从调剂的考生中

进行调剂，对未报我院志愿、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不予录

取。 （5）在确定录取资格时，考生的各种加分、降分情况

均计入总分，无单科成绩要求。 （6）艺术类专业投档原则

、录取规则按照《山东省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执行。录取时执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划定

的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我院对线上考生按文化课成绩录取

。 （7）对口高职考生按专业类别进行录取。各专业类别最

低控制分数线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划定。 第二十六条 录取结

果公布：学院招办咨询电话，学院招生信息网，寄发录取通

知书等。 第五章 新生入学 第二十七条 录取新生凭学院寄发



的《录取通知书》及《学院报到须知》报到。 第二十八条 报

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注明的为准，因各种原因不能按

时报到者，须办理书面请假手续。超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

定的期限无故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九条 报到地

点为学院本部，学院以外不设任何新生报到点。 第三十条 新

生入校后，学院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进行入学体检，对体

检不合格的学生，取消入学资格。 第三十一条 新生入校后，

学院按照省招生考试院要求，对新生进行复查，对冒名顶替

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六章 收费标准 第三十二条 学费：按

山东省制定的普通高校统一收费标准执行。为减轻考生及家

长经济负担，我院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具体标准为：理工类

专业每生每学年5000元，文史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800元，艺

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7000元。 第三十三条 住宿费：执行山东

省物价局审批的标准，根据住宿标准按每生800元／学年收取

。 第三十四条 所有费用均按学年度收取。 第三十五条 退学

学费规定：执行鲁政办发[2008]65号文件规定，根据学生实际

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 第七章 优惠及资助

政策 第三十六条 设立奖学金制度，40％成绩优秀的学生将获

得奖学金资助。 第三十七条 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0％家庭困

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将获得勤工助学岗位及优秀贫困生助学

基金资助。 第三十八条 实行助学贷款制度，学院为家庭困难

的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第三十九条 免费为学生办理城镇

医疗保险，免费提供校服一套。 第四十条 专升本政策按当年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文件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在市内及省

内外建立了稳定的就业基地，积极推荐毕业生就业。 第八章 

其 它 第四十二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理招生相关事



宜。对以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

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若有与

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

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由学院负

责解释。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

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